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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25-080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

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重大总承包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成功中标松江区佘山镇G7SJ-0002单元14-D-11号地块新建高级中学项目（以下简称“该项

目” ），中标金额46,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52%。公司绿筑GBS装配式建筑体系有五大产

品体系一一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公寓，该项目是公司继六安技师学院、绍兴技师学院、上海梅陇中学等项目

后中标的又一个装配式学校项目，是绿筑集成学校产品体系又一次市场应用。

一、项目情况介绍

项目名称：松江区佘山镇G7SJ-0002单元14-D-11号地块新建高级中学项目

业主方：上海领科优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46,600万元

项目介绍：该项目是领科教育在上海的新建校区，位于上海市松江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9万平方米，涵

盖教学楼、宿舍楼、综合楼、地下室等多个功能区。

二、招标人概况

上海领科优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2月，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洵安。 注册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陶干路701号5幢。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教育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业务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以总承包模式承建，有助于推动公司从钢结构专业分包向总承包模式转型，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

2、该项目的承接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装配式建筑学校产品技术体系的市场认可度，对公司在装配式建造

市场的项目承接和市场拓展有积极促进作用。

3、该项目的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已取得该项目中标通知书，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具体条款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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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10 － 2025/7/11 2025/7/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42,433,19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0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22,424,331.9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10 － 2025/7/11 2025/7/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

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本次分红派息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0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

（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09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

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09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一般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南京市白下路91号汇鸿大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4691002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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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108；债券简称：太能转债。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5.67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5.61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7月11日。

5.证券停复牌情况：不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期间，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太能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无需暂停转股。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33号” 文件核准，中节能太阳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公开发行29,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295,0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于2025年4月1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太

能转债” ，债券代码“127108” 。太能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为2025年3月28日至2031年3月27日。转股的起止日期

为2025年10月9日至2031年3月2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主板上市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出现因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

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按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3,

918,568,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59889元人民币现金，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75）。

根据上述公司利润分派的实施情况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太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

将作相应调整：

P1=P0－D=5.67-0.0559889≈5.61元/股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5.61元/股，P0为调整前转股价5.67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0559889元/股

（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股利）。

调整前“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为5.67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5.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11

日生效。

三、其他事项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期间，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太能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无需暂停转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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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69元/股。

2.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7月11日（权益分派除息除权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 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高于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69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2025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40）、《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63）、《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6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未实施回购。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根据《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

格上限。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按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3,

918,568,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59889元人民币现金，不送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75）。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

告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6.6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6.69元/股－0.0559889元/股≈

6.63元/股（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

上述调整后，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1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6.63元/股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

508.2956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38%，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63元/股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不低于3,016.5913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7%。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本次回购完成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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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权益分派方案规定，鉴于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918,568,213股，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

原则，调整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3,918,568,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0.559889元（含税）；本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按公司最新总股本3,918,568,213股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的计算过程如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最

新总股本×10=0.559889元（含税，结果取小数点后六位）。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917,797,

8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现金0.56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219,396,678.98元（含

税），2024年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至实施前，如因股权

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披露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编号：2025-44）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63）。

2.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自

主行权770,374股，公司总股本由3,917,797,839股增加至3,918,568,213股。 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调

整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918,568,2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0.55988元（含税）；本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第三个行权期，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暂停自主行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尚未进入转股期，不会影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的总股本。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3,918,568,213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5988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039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

缴税款0.11197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5989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公司2024年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红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1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 08*****280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 08*****333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7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0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

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太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太能转债” 转股价

格为5.67元/股，调整后“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为5.61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5年7月11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太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76）。

2.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相应将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6.69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6.63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调整后

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7月11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77）。

3.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将根据2020年11月20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的规定，对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具体调整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另行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7层

咨询联系人：田帅

咨询电话：010-83052461

传真电话：010-83052459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结算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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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6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5,781,238兆瓦

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增长1.56%，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8.07%。本月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4.15%，光伏发电量

同比增长99.32%。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9,652,477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1.07%，剔

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2.73%，其中风电增长6.07%，光伏增长71.37%。

2025年6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5年6月

发电量

（兆瓦时）

2024年6月

发电量

（兆瓦时）

6月同比

变化率

（%）

2025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2024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年累计发电

量

同比变化率

（%）

风电业务 4,353,157 4,179,863 4.15 33,502,617 31,584,604 6.07

其中：黑龙江 179,762 157,016 14.49 1,500,392 1,545,562 -2.92

吉林 130,196 148,964 -12.60 1,045,033 1,171,853 -10.82

辽宁 198,246 311,752 -36.41 1,654,729 1,922,360 -13.92

内蒙古 419,602 466,629 -10.08 3,830,564 3,559,924 7.60

江苏陆上 131,649 138,244 -4.77 1,181,139 1,219,418 -3.14

江苏海上 366,190 342,041 7.06 2,706,893 3,000,991 -9.80

浙江 28,037 25,285 10.89 174,650 173,817 0.48

福建 160,894 211,502 -23.93 1,639,628 1,524,634 7.54

海南 8,401 5,501 52.72 62,681 53,303 17.59

甘肃 432,786 247,105 75.14 2,357,432 1,575,146 49.66

新疆 269,585 322,940 -16.52 1,669,122 1,866,321 -10.57

河北 210,309 256,418 -17.98 2,031,772 1,966,454 3.32

云南 180,760 167,646 7.82 1,998,682 2,056,269 -2.80

安徽 127,514 109,806 16.13 1,035,374 854,152 21.22

山东 102,992 108,688 -5.24 884,942 841,109 5.21

天津 79,126 73,743 7.30 685,876 578,123 18.64

山西 146,633 180,304 -18.67 1,722,981 1,337,512 28.82

宁夏 135,597 136,788 -0.87 1,003,745 843,736 18.96

贵州 164,766 101,132 62.92 919,641 1,003,495 -8.36

陕西 119,043 140,600 -15.33 835,708 889,190 -6.01

西藏 476 856 -44.40 7,911 9,222 -14.21

重庆 48,411 30,770 57.33 264,573 281,677 -6.07

上海 9,271 6,089 52.26 63,932 57,904 10.41

广东 24,946 30,058 -17.01 163,643 181,120 -9.65

湖南 51,545 47,475 8.57 338,814 317,828 6.60

广西 352,178 199,408 76.61 2,300,890 1,414,181 62.70

江西 56,432 60,966 -7.44 280,686 246,861 13.70

湖北 17,734 10,068 76.14 114,609 92,780 23.53

青海 65,178 23,544 176.84 172,682 139,231 24.03

河南 46,886 36,528 28.36 352,508 272,769 29.23

加拿大 18,429 19,040 -3.21 124,913 134,776 -7.32

南非 55,612 50,465 10.20 304,860 345,626 -11.79

乌克兰 13,971 12,493 11.83 71,611 107,261 -33.24

光伏业务 1,427,613 716,237 99.32 6,146,915 3,586,911 71.37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468 496 -5.61 2,945 2,394 22.99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5,781,238 4,896,596 18.07 39,652,477 35,173,910 12.73

火电业务 - 795,802 - - 4,907,935 -

总计 5,781,238 5,692,398 1.56 39,652,477 40,081,845 -1.07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

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

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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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橙子” ）分别于2025年6月

11日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

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根据现行有效的《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司设1名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田新荣

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附件：

田新荣女士：汉族，198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09年7月至今担任金橙子海

外运营中心总监。 2016年6月至2025年6月担任金橙子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田新荣女士通过苏州精诚至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30,000股。 田新

荣女士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江帆先生为夫妻关系，除前述情况外，田新荣女士与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田新荣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600301

股票简称：华锡有色 编号：

2025

一

040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一五地质队参与竞拍铅锌矿勘查探矿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竞拍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资源掌控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二一五地质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一五地质队” ）于2025年4月24日参与了广西

河池市金城江区寨平铅锌矿勘查探矿权（以下简称“探矿权” ）网上挂牌出让竞拍，并以人民币12,573万元竞

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广西华锡有

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一五地质队参与竞拍铅锌矿勘查探矿权及其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近日，二一五地质队收到广西自然资源厅转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

压覆矿业权有关问题的复函》，获悉探矿权区块范围与即将开工建设的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设计路线范围重

叠，且无法调整。 公司竞拍探矿权时不知悉该情况，鉴于该情况将对公司后续勘查及相关工作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7月2日，二一五地质队向广西自然资源厅呈送《关于不再签订“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寨平铅锌矿勘查探矿

权”出让合同的函》，决定不再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自愿放弃探矿权及竞得人资格，同时申请退回前期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二一五地质队尚未与广西自然资源厅签署《探矿权出让合同》，也尚未缴纳矿权价

款。

三、风险提示

广西自然资源厅对《关于不再签订“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寨平铅锌矿勘查探矿权” 出让合同的函》的处理

意见尚在研究中，最终以广西自然资源厅的复函或公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25-4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5%

的权益变

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或“信泰人寿” ）已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公司股份至345,43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已达到5.00%。

2.信泰保险成立于2007年5月，注册地浙江杭州，注册资本102.04亿元，第一大股东是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00704.SH)。 信泰保险在浙江、江苏等地已设立18家分公司，经营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2025年7月3日，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信泰人寿出具的《湖南华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其中提及：基于对华菱钢铁发展

前景的看好及其价值的认可，支持华菱钢铁做强做优，并分享华菱钢铁未来发展的长期红利，股东信泰人寿自

2025年1月至今，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342,714,962股，现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5,

43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已达到5.00%。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61747515B

成立日期 2007年5月18日

注册资本 10,204,081,633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谭宁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3.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4.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 86-0571-89893464

2、增持目的：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华菱钢铁发展前景的看好及其价值的认可，拟

通过本次增持提升对华菱钢铁的影响力，支持华菱钢铁做强做优，并分享华菱钢铁未来发展的长期红利。

3、增持方式：证券交易系统二级市场买入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2025年7月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690,9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拥有权益股

份种类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拥有权益股

份种类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A股普通股 344,740,762 4.99% A股普通股 345,431,662 5.00%

合计 A股普通股 344,740,762 4.99% A股普通股 345,431,662 5.00%

二、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行为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

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增持后，信泰人寿持有本公司股份345,431,6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属于本公司持股5%以

上的股东。

3、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公司将继续关注信泰人寿对本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000932.SZ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准则15

号》）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菱钢铁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华菱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华菱钢铁、上市公司 指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人寿、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增持华菱钢铁

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61747515B

成立日期 2007年5月18日

注册资本 10,204,081,633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谭宁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层、19-21层、2幢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3.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4.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 86-0571-89893464

2、股东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 336,734.6939 33.00%

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73,509.5240 17.00%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股 173,509.5239 17.00%

北京九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社团法人股 99,000.0000 9.70%

杭州城投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 91,836.7347 9.00%

杭州萧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股 57,142.8571 5.60%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股 34,693.8776 3.40%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15,588.0000 1.53%

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9,608.0000 0.94%

连云港同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9,322.0000 0.92%

连云港市宾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7,360.0000 0.72%

浙江建艺装饰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6,431.9521 0.63%

三门金石园林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4,700.0000 0.46%

杭州冠重铸机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股 971.0000 0.10%

合计 1,020,408.1633 100.00%

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说明：信泰人寿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所持股份类别是指国有股、社团法人股、外资股、自然人股等。

3、第一大股东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吴斌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男

王君波 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男

楚静 非执行董事 女

苑莉 非执行董事 女

翁国民 独立董事 男

郭金龙 独立董事 男

刘贤斐 独立董事 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无。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增持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华菱钢铁发展前景的看好及其价值的认可，拟通过本次增持提升对华菱

钢铁的影响力，支持华菱钢铁做强做优，并分享华菱钢铁未来发展的长期红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

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344,740,762股，占上市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99%。

2025年7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于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690,900股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45,431,662股股票，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7月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于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690,900股股票，

交易均价为4.84元/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购买股份资金来源为传统账户保险责任准备金，且资金来源合法。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拥有权益股

份种类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拥有权益股

份种类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信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A股普通股 344,740,762 4.99% A股普通股 345,431,662 5.00%

合计 A股普通股 344,740,762 4.99% A股普通股 345,431,662 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华菱钢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 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四、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信泰人寿传统产品账户下的保险责任准备金。

信泰人寿相关账户信息如下表：

账户

投资该

股票余额

（人民币亿元）

可运用

资金余额

（人民币亿元）

平均持有期

（年）

最近4个季度每季度的现金

流入金额

（人民币亿元）

最近4个季度每季度的现金

流出金额

（人民币亿元）

传统账

户

16.96 2030.49 16.65

2024年第3季度 2024年第3季度

101.68 11.54

2024年第4季度 2024年第4季度

77.21 11.58

2025年第1季度 2025年第1季度

217.50 20.38

2025年第2季度 2025年第2季度

130.02 16.61

注：1.可运用资金余额为截至2025年6月末数据。

2.现金流入和流出指业务现金流，不含资产现金流。

3.平均持有期为截至2025年6月底传统产品账户可计算久期资产修正久期。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增持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前六个月内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交易股份数量（股） 买卖方向 交易价格区间（元）

2025年1月 2,712,100 买入 3.88-4.17

2025年2月 10,741,000 买入 4.30-4.91

2025年3月

134,433,202 买入 4.88-5.31

11,951,100 卖出 5.10-5.29

2025年4月

176,405,360 买入 4.58-5.20

4,294,600 卖出 4.65-4.68

2025年5月 16,883,100 买入 4.72-4.80

2025年6月 17,095,000 买入 4.61-4.65

2025年7月 690,900 买入 4.84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7月3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地点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华菱钢铁董事会办公室。

投资者也可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

路222号

股票简称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00093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

道大稻望朝商务中心1幢9

层、19-21层、2幢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前持股数量：344,740,762

变动前持股比例：4.9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345,431,662

变动后持股比例：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变动时间：2025年7月3日

变动方式：增持

是否已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维持增持

是 √ 否 □

说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进一

步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说明：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2025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112

转债代码：

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2025年7月2日通过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会议通知。 召集人对本次会议的通知

向与会董事作出了说明，与会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要求。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0人，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5人），0人缺席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张秋红女士主持，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闻泰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截至2025年7月3日，“闻泰转债”已触发向下修正条款。鉴于“闻泰转债”距离存续届满期尚远，并综合考虑

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

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不向下修正 “闻泰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113）。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113

转债代码：

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闻泰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7月3日，“闻泰转债”已触发向下修正条款。经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闻泰转债” 转股价格。

一、转股价格触发修正条件

根据《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

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表决。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闻泰转债” 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自2025年6月13日重新开始起算后，截至2025年7月3日，“闻泰转债” 已触发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闻泰转

债”距离存续届满期尚远，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的长期发展

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自2025年7月4日重新开始起算后，若再次触发“闻泰转债” 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决

定是否行使“闻泰转债” 的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四日


